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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4_A8_E6_9C_BA_E5_c67_472817.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机场发展规划的管理，保障机场安全运行和

可持续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民用机场及

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以下简称“机场”）的机场总体规

划（简称总体规划）管理。 机场总体规划包括机场总平面规

划。 第三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依据本规定的要求编制和报批

本机场总体规划。 新建机场的总体规划必须经审批后方可进

行初步设计工作；运行中的机场总体规划必须经审批后方可

进行改、扩建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经审定批准的机场总体

规划是机场建设及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依据。 第四条 机场总

体规划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二章 机场总体规划的编

制要求和内容 第五条 机场总体规划应统一规划，分期建设，

满足近期和远期发展的要求；机场总体规划目标年，近期为

１０年，远期为３０年。 第六条 机场总体规划在满足机场安

全正常运行，提高服务水平的前提下，遵循以功能分区为主

，行政区划为辅的原则；功能分区及设施系统应当布局合理

，容量平衡，满足航空业务量的发展需要。 第七条 机场总体

规划应符合国家及民航行业的有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第八

条 机场总体规划应符合国家国防要求。 第九条 编制机场总体

规划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飞行区设施和净空应符

合安全运行要求； （二）航站区位置适中，并具备分期实施

建设的方案；站坪机位与航站楼相协调，航空器地面运行顺

畅；陆侧交通便捷、有序； （三）空域规划可行，飞行程序



设计合理，目视助航、通信、导航、航管、雷达和气象设施

配置适当； （四）航空器维修、货运、供油等辅助生产设施

及消防、救援、安全保卫设施布局合理，直接为航空器运行

、客货服务的设施靠近飞行区或站坪； （五）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制冷、排水、通信等公用设施与城市公用设施

相衔接，各系统规模及路由能够满足机场发展需求； （六）

机场与城市间的交通连接顺畅、便捷；机场内供旅客、货运

、航空器维修、供油等不同使用要求的道路设置合理，避免

相互干扰； （七）根据机场噪声影响预测，做好机场内及邻

近地区的土地使用规划，保持机场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 （

八）在满足机场运行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节约用地，尽可能

少占耕地，减少拆迁； （九）结合场地条件进行规划布局，

竖向设计结合地形，公用设施管线布置合理；注意建筑群的

相对集中和群体效果。 第十条 机场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

容： （一）编制依据，包括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准文件、采用的主要标准和规范； （二）机场场址的基本

情况，包括机场地理位置、空域、净空条件、地形地貌、工

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气象、电磁环境、矿藏、地震、地面交

通、与周围城市及邻近机场的关系； （三）机场航空业务量

预测及相关数据分析； （四）跑道位置、方位及飞行区各部

分的平面尺寸，各功能分区的位置范围、相互关系及平面规

划布局，机场分期发展规划及分期建设用地范围，空管设施

规模及导航台站的位置，机场建设和生产运行对周围环境影

响的评价，场内外交通及公用设施系统，公用设施干管走向

及机场控制点高程； １、飞行区规划，包括跑道、升降带、

跑道端安全地区、滑行道系统、机坪、目视助航系统设施、



机场围界及巡场路、净空障碍物限制等设施的规划； ２、空

中交通管理系统规划，包括航道、通信、导航、气象等设施

的规划； ３、航站区规划，包括航站楼构型及布局、站坪机

位布置、航站楼前道路系统、停车场（楼）等设施的规划； 

４、货运区规划，包括货运机坪、生产用房、业务仓库、集

装箱库（场）、停车场等设施的规划； ５、航空器维修区规

划，包括机库、维修机坪、航空器及发动机修理车间、发动

机试车台、外场工作间、航材仓库等设施的规划； ６、工作

区规划，包括机场管理机构、航空公司、各联检单位、公安

、武警、安检等驻场机构的办公和业务设施，地面专用设备

及特种车辆保障设施，机上供应及配餐设施，消防及安全保

卫设施，应急救援及医疗中心，旅客过夜用房等设施的规划

； ７、供油设施规划，包括油品接收、中转、储存、加油及

管网等设施的规划； ８、公用设施及交通系统规划，包括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制冷、排水、防洪、通信等设施的

规模及路由，场内外道路及其他交通方式的规划； ９、环境

保护工程规划，包括噪声影响控制、鸟害防治、污水处理、

航空垃圾及机场污物处理、环境监测、绿化等规划； １０、

土地使用规划，包括各期机场建设用地规划、本期占用土地

范围及拆迁情况、机场周围地区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建设控制

原则； １１、机场竖向设计及管（线）网综合规划； １２、

专业技术培训设施、公务航空飞行等通用航空设施的规划； 

（五）规划方案的分析及比选，包括对各功能分区、子系统

或设施间的工艺流程及相互关系，分期实施的可能性等进行

多个完整方案比选； （六）技术经济指标分析，包括阐明上

述各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并进行分析、对比； （七）在



工程技术及经济效益的综合论证基础上，提出推荐方案； （

八）机场总体规划图，包括： １、机场与周围城市及邻近机

场关系图，其比例尺应采用１∶１０００００或１∶２００

０００； ２、机场外部交通及公用设施系统规划总体布置图

，其比例尺应采用１∶５００００或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

、机场近期总平面规划图，其比例尺应采用１∶５０００或

１∶１００００，并在地形图上绘制； ４、机场远期总平面

规划图，其比例尺应采用１∶５０００或１∶１００００，

并在地形图上绘制； ５、通信、导航、雷达台站布置图，其

比例尺应采用１∶５００００或１∶１０００００； ６、机

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其比例尺应采用１∶５００００； ７

、机场周围地区土地使用规划控制图，其比例尺应采用１∶

１００００或１∶２５０００； ８、机场竖向设计及管（线

）网综合规划图，其比例尺应采用１∶５０００或１∶１０

０００； （九）附件，包括： １、机场空域规划和空管设施

规划图； ２、飞行程序设计方案； ３、机场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有关资料及批复文件，包括噪声影响等值线图，其比例

尺应采用１∶５００００； ４、与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协

调后的机场内、外地面交通及各公用设施的规模和路由。 第

三章 机场总体规划的报审程序及其管理 第十一条 中国民用航

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负责机场总体规划的审批

管理。民航地区管理机构根据民航总局授权对所辖地区内的

机场总体规划进行审批。 民航地区管理机构负责所辖地区机

场总体规划的监督管理。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本机场总体规划

的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新建机场的总体规划由其项目法人或

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编制。运行中的机场的总体规划由机场管



理机构负责组织编制。 第十三条 编制机场总体规划应由经民

航总局批准的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在境外注册的设计

咨询机构不得独立承担国内机场的总体规划设计工作；符合

资质条件的单位与境外设计咨询机构合作承担机场总体规划

设计的，应当报民航总局认可。 第十四条 项目法人、建设单

位或机场管理机构在组织编制机场总体规划时，应当与当地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驻场单位充分协商，征求意见。各

驻场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建设单位或机场管理机构做好编制工

作，及时反映本单位的意见、要求，并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

五条 机场总体规划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或机场管理机构上

报所在地区民航地区管理机构审核，由民航地区管理机构提

出初审意见，上报民航总局审批。 第十六条 机场总体规划经

批准之后，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或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于３０

天内将有关文件、规划图纸报送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备案，以便于机场总体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七条 机

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据机场总体规划，为

各驻场单位提供服务。 第十八条 各驻场单位在机场总体规划

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在立项之前，应当以书面形式征得机场

管理机构的同意。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机场总体

规划进行复核，并在１５天内作出书面审核意见。 第十九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经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的实施予以严格

管理。 机场管理机构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五年对机场总体

规划进行一次复核，并及时将复核意见上报所在地区民航地

区管理机构，并由民航地区管理机构报民航总局备案。 因重

大情势变迁确需变更机场总体规划，须按本规定第十五条规

定的程序报审，经审批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条 机场管理机构



应当按照本规定制定本机场总体规划实施细则，报所在地区

民航地区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通用航空

机场总体规划的管理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